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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拍灰”楼下“吃灰” 弄脏了衣服该不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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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谢南南 记者 徐荔

毕业季求职正当时， 职场充满机遇， 但也暗藏风险。

有人被公司以“不达标” 为由延长试用期， 有人在入职

时被要求缴纳“风险抵押金”， 而公司的这些做法其实都

是违法的。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以案说法， 给求职者

作就业风险防范指南。

不符合转正要求

得延长试用期？

小孙毕业后进入上海某技术公

司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的劳

动合同，约定试用期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共计三

个月。 三个月后，公司通知小孙，因

其试用期考核不达标， 须再延长试

用期三个月。 2024 年 12 月 20 日，

公司以小孙试用期内未能胜任岗位

要求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

小孙认为， 公司在其试用期结

束后再次延长试用期， 属于同一家

公司与同一劳动者约定了两次试用

期，不合法，公司应支付违法延长试

用期赔偿金。 于是，小孙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

金及延长试用期内工资差额。

该公司辩称， 双方签订的是为

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可以约定六个

月以内的试用期。 因小孙在试用期

的工作表现未能达到公司所预设的

要求， 所以公司还需要对小孙的表

现进行考察。 虽然小孙的试用期由

三个月变为六个月， 但仍未超出法

律规定的最长期限。

法院经审理认为， 同一用人单

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该案中，公司与小孙约定了试用

期， 后单方决定将小孙的试用期延

长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 这一行为

属于二次约定试用期， 已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 延长的期间不再属于

法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法》第八十

三条规定： 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

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

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

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及工资差额。 该案审理过

程中， 承办法官向双方当事人释明

法律规定， 最终促成双方同意以 1

万元调解结案。

“试用期”是指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合格进

行考核，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是否符

合自己要求也进行考察的期限，期

限内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无严格限

制。 试用期的条款须明确载入劳动

合同，口头约定无效。试用期长短与

劳动合同期限挂钩， 劳动合同期限

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

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

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

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

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

过六个月。 如用人单位单方延长试

用期，构成“二次约定”，属于违反法

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 违法约定的

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当

以转正后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

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

支付赔偿金及工资差额。

企业应严格适用《劳动合同法》

中关于试用期的强制性规定， 严禁

滥用试用期制度。 毕业生们也需强

化法律意识，积极维护自身权益，避

免成为用工乱象的受害者。

入职时被要求缴纳风

险抵押金？

2022 年 6 月 15 日， 小李入职某

建筑公司。一个月后，小李参与第一个

公司项目， 公司与小李签订项目责任

考核管理办法， 要求小李缴纳一笔项

目风险抵押金 5 万元。一年后，项目结

束， 小李要求公司返还 5 万元风险抵

押金，公司予以拒绝。 于是，小李向法

院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返还风险抵押

金 5 万元。

该公司辩称， 小李是该项目的主

要负责人，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及利润

考核的激励机制， 公司收取项目风险

抵押金合法有效。 根据双方签订的项

目责任考核管理办法， 退还项目风险

保抵押金的条件未成就，不应退还。因

小李负责的该项目没有完成责任目

标，风险抵押金需用于冲抵罚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

法》 第九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

者， 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

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建筑公司的做法实质是将用人单位的

经营风险直接转嫁给劳动者承担，明

显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劳动

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损

失的，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赔偿，

但不构成不返还风险抵押金的合法理

由。最终，法院判决建筑公司返还小李

风险抵押金 5 万元。

实践中， 一些用人单位存在变相

收取风险抵押金的行为， 比如在劳动

者每月工资中扣除一定比例的劳动报

酬作为风险抵押金， 或以缴纳服装费

之名收取费用， 有的用人单位甚至要

求劳动者入职时签订知情书， 对缴纳

风险抵押金事宜予以同意， 这些职场

乱象都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为

了有效激励员工并控制经营风险，用

人单位可以通过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和

激励措施， 将员工的工资绩效与业绩

等因素挂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用人

单位可以将经营风险直接转嫁给劳动

者， 甚至要求劳动者对亏损等承担连

带责任。 这种做法不仅可能受到法律

的否定性评价， 还可能损害企业的声

誉和形象，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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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郭葭 记者 徐荔

楼上住户放任自称是老年痴呆

症患者的母亲持扫帚往楼下拍灰，

楼下住户该如何维权？ 楼上住户是

否需要担责？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审结了这起相邻关系纠纷

案件， 判决楼上住户向楼下住户承

担责任， 赔偿楼下盛先生 300 元。

施先生与盛先生是上下层邻

居。 2023 年 4 月，盛先生发现楼上

常有人持扫帚在阳台上往外拍打，

导致粉尘乱飞并落在晾晒的衣物

上。 盛先生于是向小区居委提出调

解申请。经居委会工作人员联系，施

先生表示他的母亲年纪大， 患有老

年痴呆症，无法阻止她“拍灰”的行

为。 因协商不成，盛先生诉至法院。

盛先生称，2023 年 4 月居委已

经告知施先生收好扫帚， 但施先生

在长达六周时间里视而不见， 显属

故意。事实上，早在 2022 年 7 月，楼

上住户就开始用扫帚敲打， 当时施

先生房屋漏水致盛先生通过诉讼要

求赔偿，双方矛盾产生。 而 2023 年

4 月、5 月，因漏水问题无法解决，盛

先生申请强制执行， 楼上的拍打行

为也随之频繁。盛先生认为，这些行

为恶意侵害了他的日常生活， 造成

妨害， 因此要求施先生一家赔偿经

济损失即洗衣费 600 元。

施先生辩称， 他的母亲患有老

年痴呆症，非恶意“拍灰”，自己已经

在当年 5 月后将扫帚收起， 已尽其

责，而盛先生的洗衣费缺乏证据，不

同意赔偿。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盛先生诉

请。 盛先生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

院。

上海一中院认为， 该案争议焦

点有二： 一是， 施先生是否构成侵

权？该案中，即使施先生母亲患有老

年痴呆，无法控制行为，但施先生作

为其法定代理人应对母亲的不当行

为进行监督管束。 在案证据反映施

先生对待此纠纷的态度始终消极，

且放任母亲的拍灰行为， 施先生显然

对此存在过错， 构成对楼下邻居盛先

生日常生活的侵害， 也对其母亲行为

造成的不利后果有义务予以消除。

二是， 施先生的赔偿责任如何评

判？ 虽然该案中无充分证据证明盛先

生的损失即洗衣费用的具体金额，但

根据一般经验法则， 施先生母亲的拍

灰行为必然导致盛先生晾晒在楼下的

衣物受到污染并需要重新清洗， 因此

可以认定盛先生因此纠纷产生了客观

损失即重新洗涤衣物的相关花费。

最终， 上海一中院综合考量该案

事实情况， 以及施先生一方的过错程

度，酌情判定盛先生损失为 300 元。该

损失由施先生及其母亲共同负担，以

示惩戒。

该案二审法官侯卫清指出， 根据

法律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

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

神，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该案虽案情简

单、标的小，但反映出相邻关系纠纷案

件的特点， 即侵权构成的认定尤其是

损害后果的确定， 往往存在当事人举

证不易的情况。

该案主要审查两个方面： 一是侵

权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二是侵权人的

不当行为造成相邻方的不利后果的事

实足够清楚。 即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法

则和社会常理， 侵权人行为所及的不

利后果是必然发生的， 即便被侵权一

方受损无法通过具象的证据予以体

现，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可认定侵权

构成。

关于侵权人的具体责任承担问

题， 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案件的事实情

况和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通过自由裁

量的方式， 在当事人合理的诉请范围

内作出酌情判定。如本案，最终的判决

金额虽然不大，但可谓小惩大诫，既表

明了法院对于侵权人行为的否定态

度， 也希望通过一件小案指引大众规

范自身日常行为。和谐、友善是公民个

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也是构建文明社

区的基石。希望大家秉持友善之心，以

理性方式处理邻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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